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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O2026SZ（法）字第 0102 号

致：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受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及《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

有关规定，指派律师列席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（е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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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43,523,624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131%；反对 951,354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10%；弃

权 1,002,18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59%。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

通过。

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

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

法有效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，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

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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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章页）

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李 琤

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黄可鑫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肖羽晴

二〇二六年一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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